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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滑地面酿事故

今年年初， 72 岁的金大爷

到嘉定区一家医院就诊配药， 阴

雨连绵的天气， 医院大厅变得湿

滑。 医院大厅入口处立有“小心

地滑” 警示牌， 但药房附近却没

有相关警示。 清洁工刚刚拖过地

面， 防滑垫也没有及时摆放。

当天， 金大爷取完药准备离

开， 当他转身走向出口时， 右脚

突然打滑， 重重摔倒在地。 倒地

后金大爷脸色苍白， 无法自行起

身， 直呼左侧身剧痛。 护士立即

呼叫急诊医生， 并推来轮椅将他

送往急诊室。 经初步检查， 金大

爷疑似左肩胛骨骨折， 需进一步

拍片确诊。

事发后， 金大爷的家属赶到

医院。 家属认为医院未及时清理

地面水渍导致老人摔倒， 应负全

部责任， 提出包含误工费、 营养

费、 精神损失费和后续康复费用

在内， 共 10 万元的赔偿要求。

面对家属的质疑与赔偿诉

求， 医院承认了部分失职行

为———尤其是药房附近未设立

“小心地滑” 警示牌的疏漏， 但

同时提出， 金大爷已 70 多岁，

自身行动不便， 独自就医本就存

在一定风险， 且医院在事发后及

时采取了救助措施， 不应承担全

部责任。 双方就责任划分与赔偿

金额各执一词， 多次协商均未达

成一致， 由此共同向嘉定区医患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梳理争议点

接到调解申请后， 调解员首先

梳理出两大核心争议点： 一是责任

划分问题， 即医院是否完全尽到公

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 金大爷自

身及家属是否存在过错； 二是赔偿

金额计算问题， 家属主张的误工费

等诉求是否具有合理性。

调解员第一时间调取了医院大

厅的监控、 日常安全巡查记录及金

大爷的病历材料， 并专门咨询了医

学专家与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 为

后续调解奠定事实与法律基础。

调解员决定采取“背对背” 调

解策略， 分别与双方沟通。 对患者

方， 调解员从法律角度耐心解释：

根据现有证据， 本案中支持“全额

赔偿” 的可能性较低， 且主张误工

费需提供实际收入证明， 目前家属

暂未提交相关材料， 诉求存在举证

短板； 另一方面， 调解员对院方强

调， 若纠纷进入诉讼程序， 医院作

为公共场所经营者， 未完全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的事实可能引发负面舆

论， 对医院声誉造成影响， 建议适

当提高赔偿金额。

考虑到家属对金大爷伤情恢复

存在担忧， 调解员进一步引入骨科

专家意见， 向家属详细说明金大爷

的伤情可通过保守治疗恢复， 降低

其对“长期卧床风险” 的过度焦

虑； 同时通过情感疏导， 让家属充

分宣泄情绪， 引导双方回归理性沟

通。 结合调查取证结果、 专家意见

及相关法律规定， 调解员指出， 依

据《民法典》 规定， 医院未在药房

附近设置防滑警示、 未及时摆放防

滑垫， 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主要责任； 而金大爷作为

70 多岁的老人， 自身行动能力较

弱， 独自就医时对地面湿滑风险的

预判不足， 需承担次要责任。

清晰的责任划分与专业的法律

解读， 让双方逐渐放下对立情绪。

最终， 医院与金大爷家属达成一致

协议： 医院一次性赔偿金大爷 2 万

元， 同时承诺立即加强医院内的地

面防滑措施， 在药房、 走廊等人员

密集区域增设“小心地滑” 警示

牌， 并规范清洁工拖地后防滑垫的

摆放流程， 杜绝类似安全隐患。 双

方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 金大爷

一家在收到赔偿款后， 还专门致电

调解员表达感谢。

这起纠纷的核心， 看似是 “一

块警示牌的缺失”， 实则是公共场

所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的疏漏。 医

院作为病患集中、 老人较多的特殊

场所， 更应将安全保障义务落实到

每个细节。 《民法典》 规定的安全

保障义务， 不是 “纸面条款”， 而

是经营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案件点评】

火灾事故引赔偿争议

负责调解的社工王培琼接到案

件后， 第一时间走访受灾农户， 排

摸统计每户的实际损失情况， 联系

各方至调委会进行调解。 调解员先

后听取了各方的诉求及理由， 农户

提出全部物损金额约为 7000 元；

王女士对此不予认可， 认为部分大

棚以及大棚种植物的赔偿金额并没

有这么高， 认为农户们夸大了实际

损失， 只愿意在 2000 元限度内赔

偿损失。

在调解现场， 受火灾波及的农

户听到王女士对于赔偿方面的意见

后， 情绪都十分激动， 认为王女士

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 眼看各方情

绪即将失控， 调解员立即终止了此

次调解， 让大家先回家整理各自主

张损害赔偿金额的相关依据并提交

调委会审查。

第二天， 调解员打通了王女士

的电话， 表明此次火灾造成的后果

虽然比较轻微， 但损坏的大棚和大

棚种植物， 按照目前市场价格，

2000 元肯定是不够的。

随后， 调解员从“理与情” 角

度进行分析引导， 劝说王女士站在

老邻居的立场上， 理解财物受损农

户的心情。 王女士表示愿意再增加

1000 元。 由于王女士这边对赔偿

金额有所松动， 调解员决定再次约

村民们进行调解。

为了避免情绪失控导致矛盾

升级， 调解员采用了“背靠背调

解法”。 但农户们始终不认可王女

士给出的补偿价， 并表明所有大

棚和大棚种植物实际维修和损失

费用都已经超出了 7000 元， 修理

费用都是有据可循的。 现在由于

考虑到和王女士是多年邻居， 才

要求这个赔偿款， 坚决表示不能

再降低了。

依法依理明确赔偿责任

调解员再一次与王女士进行

了深入交谈。 她明知在大棚内充

电有危险的情况下， 仍然对电动

自行车进行了充电， 其行为存在

过错； 经消防部门勘验， 此次火

灾发生的原因认定为王女士的电

动自行车不规范充电所致， 故王

女士应当对火灾后果的发生承担

侵权责任。

在赔偿金额方面， 依据 《民法

典》 相关规定， 应当按照市场价予以

赔偿。 而王女士仅凭借自己主观臆

想， 认为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是不

合适的， 并且实际发生的损害金额也

有章可循， 按照农户提供的维修单

据， 总价已经超过 7000 元。 在调解

员法理情结合的引导下， 王女士对于

赔偿款的金额又有了松动。

王女士哭泣着表示自己和老公只

是普通的打工人， 女儿又在上大学，

家中还有两个老人， 家庭经济能力较

差， 实在无法拿出这么多钱， 最多只

能给予 5000 元的补偿。 然而受灾居

民始终不愿降低补偿款， 调解一度又

陷入了僵局。

此后， 调解员再次对每户受灾农

户分别进行了一对一走访， 并动之以

情、 晓之以理地进行引导。 经调解员

多次走访与沟通， 双方就损害赔偿事

宜达成调解协议。 王女士就火灾损害

承担 5000 元的赔偿责任， 由受损各

方均摊此笔款项。

三个月后， 调解员回访了受灾农

户， 他们表示王女士已按时履行了调

解协议书中的给付义务， 此次火灾事

故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消除， 并对调

解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现在农村大棚中也有通电设施，

有人便投机取巧， 在大棚内给电动自

行车充电。 在本案中， 调解员迅速介

入、 快速掌握事件第一手资料， 是成

功调解的前提条件； 其次， 调解员依

法依理明确事故责任， 纠正了王女士

在赔偿方面的错误认识； 再次， 调解

员耐心细致地开展各方的思想工作，

立足文明乡风与邻里情谊， 善于把握

当事人的心理， 也是本次调解成功的

保障。

医
院
未
警
示
﹃
小
心
地
滑
﹄

老
人
跌
倒
后
索
赔
十
万
元

□ 记者 章炜

近期， 在金山区廊下镇

一处农业大棚内发生了一起

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 一农

户在大棚内给电动自行车充

电导致起火， 火灾使周围的

大棚以及大棚内种植物损

坏， 不少农户受损。 此次事

故财损额近 7000 元， 共涉

及三家农户。 大火扑灭后，

引发火灾的责任方王女士表示

愿意赔偿 2000 元， 但与农户实

际损失差距较大。 双方无法就赔

偿款项达成共识， 于是受火灾波

及的农户来到金山区廊下镇信访

办请求调解。

“小心地滑” 警示牌看似是公共场所不起眼的安全提

示， 却是公众安全的重要保障。 今年年初， 嘉定区一家

公立医院就因一块缺失的警示牌， 引发了一场医患纠纷，

最终在嘉定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入下得以妥

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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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心得】


